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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文件

青卫发〔2018〕33 号

青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

关于印发《“信易医”守信激励场景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卫生计生单位，局机关各科室：

现将《青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“信易医”守信激励场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青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

2018 年 8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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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州市卫计系统“信易医”守信激励

实 施 方 案

为加快“诚信青州”建设，构建政府、社会共同参与的跨部

门、跨领域的守信联合激励机制，营造优良社会信用环境，根据

市委市政府办公室印发的《青州市“信易+”守信场景实施方案》

有关要求，结合卫生计生系统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思想和目标

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以习

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在卫生计生系统加大

对诚实守信主体激励，形成褒扬诚信的制度机制和社会风尚，营

造守信受益、信用有价的浓厚氛围，提升公众对信用建设的获得

感，促进形成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。

二、守信激励对象和实施单位

信用良好，被列入“信用红名单”人员，实施单位为益都中

心医院、市人民医院、市中医院、市妇幼保健院、市爱国卫生运

动委员会办公室。

三、具体措施

（一）信用诊疗服务

1.免收住院押金。信用红名单人员（包括完全自费人员），

住院费用 5 万元以内免交押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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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门诊陪诊服务。信用红名单人员就诊检查时，医院安排志

愿者或导医人员全程提供陪检服务。

3.“一卡通”免除工本费（限已使用“一卡通”系统的医院）。

办理“一卡通”就诊卡时，可免除就诊卡工本费；如就诊卡丢失，

可免费补办两次。

4.轮椅、平车借用。信用红名单人员在使用轮椅、平车时，

可以仅提供联系电话，不需缴纳押金，最晚可于次日归还轮椅、

平车。

5.出院手续容缺办理。信用红名单人员，办理出院手续时如

押金单丢失，可先予办理，一周内予以补齐相关手续。

6.两癌筛查预约（此项政策由市妇幼保健院实施）。信用红

名单人员，宫颈癌、乳腺癌筛查时无需预约，随到随查。

办理信用诊疗服务的个人，需提供身份证，以便医疗机构查

对信用信息。

（二）卫生先进单位创建

青州市范围内申请创建国家级卫生镇（街），省级卫生镇

（街）、村，省、潍坊、青州市级卫生先进单位，信用红名单单

位优先推荐申报。

创建单位需向实施机构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提供

法人信息，以便查对信用信息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局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、分管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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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任副组长、有关科室、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青州市卫生计生系

统“信易医”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组织协调、推进落实和督促检

查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政策法规科，具体负责“信易医”守信

激励场景的日常工作。各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，建立主要负责同

志抓落实工作机制，统筹负责“信易医”守信激励场景工作推进

落实和督促检查。

（二）落实工作责任。各单位要按照方案要求，认真抓好工

作措施的落实。设立“绿色通道”、“诚信窗口”等标识牌，积极

探索适合本单位的更多守信激励政策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。要深化对信用体系建设重要性的认识，形

成社会重信用、人人重信用、事事查信用的共识，要充分运用电

视专栏、微信公众号、电子屏、海报宣传资料等方式，大力宣传

守信激励政策措施，营造“守信光荣、失信可耻”的浓厚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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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青州市“信易医”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为认真落实市政府印发《青州市“信易+”守信场景实施方

案》的通知，决定成立青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“信易医”工作

领导小组，成员名单组成如下：

组 长：陈新增 市卫计局党委书记、局长

副组长：邱家同 市卫计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

李传德 市卫计局党委副书记

付光春 市卫计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

李 昕 市爱卫会办公室副主任

冯志成 市计划生育协会会长

王修利 市卫计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

姚武荣 市卫计局党委委员、

成 员：郑家文 市卫生计生执法监察大队大队长

任金亭 市卫计局办公室主任

李兴信 市卫计局党委办公室主任

陈北江 市卫计局中医药管理科科长

徐 焱 市卫计局安监科科长

王若春 市卫计局政策法规科科长

韩怀举 市卫计局医政医管科科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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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存祥 市卫计局妇幼计生科科长

冀 凉 市卫计局疾控科科长、应急办主任

马春暖 市卫计局基层指导科科长

张世刚 市卫计局计生管理科科长

王克峰 市卫计局药政科科长

郑小双 市卫计局科教宣传科科长

王东芳 市卫计局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主任

史经洋 市卫计局规划财务科副科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卫计局政策法规科，冯

志成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有关日常工作。各成员科室在各

自职责范围内，具体负责日常相关工作。

青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办公室 2018年 8月 31日印发


